（节能）专项第一次复审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凤凰幼儿园

	设计编号
	2019-290-01
	绿建
	■一星 
□二星
	节能
	■甲类□65％    
□乙类 50％

	一、建筑专业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有热水供应需求的公共建筑（餐厨）应做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（江苏省绿建设计标准9.6.1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取消厨房？为规避设置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，而作虚假回复！不符合要求！
2、绿建专篇:楼板的空气隔声设计值缺失（托儿所、幼儿园设计规范5.2.2条）。楼板的空气隔声设计具体怎么做？没有设计清楚！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没有节点详图时，至少应增加说明：楼板5mm厚的隔声材料，应有满足设计文件具体要求的《江苏省工程建设技术规程》作为技术依据，方可施工（苏建函科【2013】711号文）。

3、外墙采用复合材料保温板时，应采用防脱落措施，应与结构同体浇筑（镇政建【2018】161号文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节点大样没有反映出具体防脱落措施，不能指导施工。
（三）、其它 

1、缺主要的节能构造大样。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缺主要的节能构造大样，且大样错误！如悬挑楼板上口用70mmXPS错误！



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凤凰幼儿园

	设计编号
	2019-290-01

	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幼儿园出入口应设置供车辆和人员停留的场地，且不应影响城市道路交通（托儿所、幼儿园设计规范3.2.7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请提供回复中所提“交警大队“的书面意见，作为设计依据。
2、四层最东侧的WC下方是餐梯的送餐及配餐空间，不卫生，应有措施（通则6.6.1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取消本层仅有的男卫生间？为规避问题，而作错误回复！不符合要求！

4、四层以上是办公楼，应设电梯（办公建筑规范4.1.5条）。且应该为无障碍电梯，见残规GB50763-2012的8.1.4条。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不符合要求！
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未选用标准图集的护栏，应进行侧向推力的核算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墙身大样图上栏杆水平推拉不是1000N/m?究竟多少？已经注明是不锈钢栏杆了，不应再推给厂家二次设计。请提供计算。
四、其他

1、请提供政府批准的“初步设计文件及批复”（政府投资条例，第十一条）。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不符合要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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